
陇县国有咸宜关林场

陇县高速路出入口微地形改造提升项目合同书

采购人(甲方):陇县围有咸宜关林场

法定代表人：王军

成交供应商(乙方)陇县鼎工木在泉任
法定代表人：黄涛

法定注册地址：陕西省宝鸡市陇县患文彻泉嘉苑2号楼1层9号商铺

采购人(甲方)为实施陇县国有咸宜关林场2025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

资金重点区域绿化项目一陇县高速路出入口微地形改造提升项且(以下简称“本

项目”),已接受成交供应商(乙方)提出的承担本项目的施工、完工、交付验

收的磋商磋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磋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及《政府采购法》等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

用的原则，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陇县国有咸宜关林场2025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重点区

域绿化项目一陇县高速路出入口微地形改造提升项目。
项目地点：344国道工业园区段绿化改造提升工程道路以东。

二、作业范围

作业范围绿化带内的苗木补植、微地形覆土、草坪种植等任务。详细承包范

围见第三章“采购清单及要求”。

三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2025年 12 月 31_日

计划竣工日期：2026年 3月31日

工期总天数：90日历天。(如遇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正常施工，

工期顺延。)

法定注册地址：陇县曹家湾镇曹家湾街10号



四、质量标准

项目质量标准：合格

五、合同形式及签约合同价

1、本合同采用书面合同形式。

2、合同总价为￥199000.00元，(大写：壹拾玖万玖任元整)

六、验收、付款方式、比例及时间

1、验收：具体以双方(采购人、成交供应商)签订的施工合同为依据进行

验收结算。

2、付款方式及时间：项目完工后，经甲方以及县林业局等上级主管部门验
收合格、财政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合同价款。
七、成交供应商的项目负责人

姓 名：黄涛；身份证号：610327197410020015。

联系方式：13399171888;住址：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关镇崇文路16号。
八、合同文件的组成

下列文件共同构成合同文件：

1、本协议书；

2、成交通知书：

3、响应函及报价一览表；

4、合同条款；

5.磋商文件；

6、响应文件；

7、项目作业设计。

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，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，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

者为准。

九、乙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本项目的施工、完工、交付验收，并在验收

未通过，接到甲方通知后的7日内及时修改补正。

十、甲方承诺按照约定的条件、期限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。



十一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逾期开工、逾期完工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均应当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

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，逾期达30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2、如项目初次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经修改补正，项目验收

仍不合格，甲方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合同。

3、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向乙方付款，则视甲方违约，甲方向乙

方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按合同总价×0.5?延期天数计算，违约金总数不超过合

同总价的10??

4、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如不按合同约定按期完成作业内容，在收到甲方的

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容拒不执行，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

同。由甲方按项目要求组织实施未完成作业内容。

5、若单项工程量未完成，则整个项目不予验收。

6、整个项目验收合格后十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供结算审计所需全部资料，否

则甲方不予支付合同价款。

7、如乙方履行合同约定期满，质量合格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前交纳合

同价款5??履约保证金，乙方按原交纳方式及账户退回。

十二、本协议书连同其他合同文件正本一式两份，合同双方各执一份；副本

一式两份。

十三、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但不得背高本协议第八条所
约定的合同文牲的顾质内容。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A邻。

法定代表人或具

委托代理人：

2日      1
年

法定代表人或其

(签字) 委托代理人：“黄涛(签字)
甲 方 (单位盖章) 乙 方： (位盖章)

日


